
附件
承  诺  书

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：

本公司自愿做出以下承诺，我公司三年内无不良信誉记录，无经济纠纷。对所供应的商品承担假冒、伪劣等质量相关责任，如有虚假，本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（公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或责任人（签名）：

日期：


